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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6 年 4 月 17 日复核了本报告

中的财务指标、收益分配情况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管理机构已对季度报告中的相关披露事项进行确认，不存在异议，并确保相关披露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不动产基金资产，但不保证不动产

基金一定盈利。

不动产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不动产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

§2 不动产基金产品概况

2.1 不动产基金产品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 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航首钢绿能 REIT

场内简称 中航首钢绿能 REIT

基金代码 180801

交易代码 180801

基金运作方式 封闭式，封闭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21 年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 年 6 月 7日

基金管理人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00,000,000.00 份

基金合同存续期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21 年

基金份额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日期 2021 年 6 月 21 日

投资目标 本基金全部募集资金在扣除“基础设施基金需预留的全部资

金和费用”后，剩余基金资产全部用于购买资产支持证券份

额，存续期 80%以上的基金资产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

券，并持有其全部份额，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持有项

目公司全部股权，并通过项目公司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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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或经营权利。基金管理人通过主动的投资管理和运营管

理，力争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稳定的收益分配及长期可持

续的收益分配增长，并争取提升基础设施项目价值。

投资策略 （一）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策略：基金存续期内，基金管理

人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下，积极审慎进行

基础设施项目的购入，通过资产支持证券和项目公司等特殊

目的载体取得基础设施项目完全所有权或经营权利。

（二）基础设施项目的出售及处置策略：基金存续期内，基

金管理人根据市场环境与基础设施运营情况制定基础设施项

目出售方案并负责实施。基金存续期内，如根据基础设施项

目文件的约定，导致基础设施项目文件提前终止，且政府方

书面要求移交基础设施项目的，基金管理人应按照基础设施

项目文件向政府方或其指定机构转让与移交基础设施项目

（含项目公司股权、基础设施项目资产）。如首钢集团或其指

定关联方未在行权期内行使优先收购权的，基金管理人有权

在行权期届满之日起的项目处置期内通过市场化方式处分基

础设施项目，如前述行为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应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比如金额超过基金净资产 20%等），基金管理人

应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决议实施。

（三）基金扩募收购策略：本基金存续期间扩募收购的，基

金管理人应当按照《运作办法》第四十条以及基金合同相关

规定履行变更注册等程序，并在履行变更注册程序后，提交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表决。在变更注册程序履行完毕并

取得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后，基金管理人根据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启动扩募发售

工作。在基金管理人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聘请

其他中介机构对基金的扩募收购提供专业服务。

（四）基础设施项目的运营管理策略：基金管理人根据《运

营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委托运营管理机构负责基础设施项

目的部分运营管理职责，力争获取稳定的运营收益，具体以

《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的约定为准。

（五）固定收益投资策略：本基金除投资基础设施资产支持

证券外，其余基金资产应当依法投资于利率债、AAA 级信用债

或货币市场工具。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存续期内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全部份

额，以获取基础设施运营收益并承担标的资产价格波动，因

此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有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

金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型基金，低于股票

型基金。

基金收益分配政策 1、本基金收益分配采取现金分红方式。

2、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3、本基金应当将 90%以上合并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以现金形

式分配给投资者。本基金的收益分配在符合分配条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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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每年不得少于 1次。

4、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5、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对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在与基金托管

人协商一致，并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履行适当程序后对基金收

益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进行调整，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但应于变更实施日在规定媒介公告。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运营管理机构 北京首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2.2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不动产项目名称：首钢生物质项目

项目公司名称 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不动产项目业态 生态环保

不动产项目主要经营模式 属于生态环保行业，主要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及生

物质能源发电服务，包括销售电力产品，收取电

费收入；提供垃圾收运及处理服务，收取垃圾收

运及处理服务费。

不动产项目地理位置 北京市门头沟区鲁家山首钢鲁矿南区

2.3 不动产基金扩募情况

无。

2.4 基金管理人和运营管理机构

项目 基金管理人 运营管理机构

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人

姓名 宋鑫 李佳

职务 督察长 副总经理

联系方式 010-56716167 010-60865988

注册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五一剧场南

路 2 号院 1号楼 7 层 702E

北京市门头沟区鲁坨路1

号院 1 号楼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号

院亚洲金融大厦 D 座第 8层

801/805/806 单元

北京市门头沟区鲁坨路1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101 102308

法定代表人 杨彦伟 赵伟滨

2.5 基金托管人、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项目 基金托管人 资产支持证券管理人 资产支持证券托管人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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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

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南昌国际金融大厦 A

栋 41 层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

园四区2号楼中航产融

大厦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邮政编码 518040 100102 518040

法定代表人 缪建民 戚侠 缪建民

§3 主要财务指标和不动产基金运作情况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6 年 1 月 1 日 - 2026 年 3 月 31 日）

1.本期收入 101,055,741.19

2.本期净利润 15,260,621.99

3.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808,708.71

4.本期现金流分派率（%） 0.91

5.年化现金流分派率（%） 3.67

注：1.第 3章节数据均为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数据。

2.本期现金流分派率指报告期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

3.年化现金流分派率指截至报告期末本年度累计可供分配金额/报告期末市值/年初至报告期

末实际天数×本年总天数。

3.2 其他财务指标

无。

3.3 不动产基金收益分配情况

3.3.1 本报告期的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可供分配金额 单位可供分配金额 备注

本期 10,928,389.28 0.1093 -

本年累计 10,928,389.28 0.1093 -

3.3.2 本报告期的实际分配金额

无。

3.3.3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计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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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本期合并净利润 15,260,621.99 -

本期折旧和摊销 21,575,186.94 -

本期利息支出 183,452.06 -

本期所得税费用 -901,109.37 -

本期息税折旧及摊销前利润 36,118,151.62 -

调增项

1-应付项目的增加 14,191,913.70 -

2-期初现金及交易所国债 123,689,858.93 -

调减项

1-应收项目的增加 -39,678,185.05 -

2-本期资本性支出 -1,443,573.68 -

3-预留资本性支出 -71,031,288.98 -

4-预留不可预见费用 -1,993,442.00 -

5-期末负债余额 -19,910,047.58 -

6-前期可供分配金额 -29,014,997.68 -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 10,928,389.28 -

注：1.本期利息支出为保理融资利息。

2.报告期内未新增预留资本性支出，截至报告期末已预留未使用资本性支出 71,031,288.98

元。

3.3.4 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化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本期可供分配金额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 19.89%，主要系报告期内尚未收回北京市城市管理委

员会相关垃圾处理费。

3.3.5 设置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整项的原因，上年同期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

整项的前期设置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差异超过 10%的原因及合理性

未来合理支出相关预留调整项，系依据本不动产基金合同相关条款约定进行设置，预留安排

符合基金运作规范及合同约定要求。

上年同期该预留调整项前期设置金额与实际使用金额差异超过 10%，主要系预留的资本性支

出余额大于当期实际支出金额所致。本基金每年资本性支出预留金额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约定执行，

预留标准为 3,200 万元/年。而当期实际资本性支出发生额，需结合年度资本性支出计划统筹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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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受具体改造项目实施进度、工程交付验收节奏等客观因素影响，导致实际支出规模低于前期预

留金额，相关差异具有合理业务背景，不存在异常情形。

3.4 报告期内不动产基金费用收取情况的说明

依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运营管理服务协议等相关

法律文件，本报告期内计提基金管理人管理费 985,757.15 元，其中与净值相关的固定管理费计提

220,769.90 元，与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相关的固定管理费计提 764,987.50 元；计提资产支持证券

管理人管理费 329,888.22 元；计提基金托管人托管费 110,384.95 元；计提外部运营管理机构基

础运营管理费 62,835,589.04 元。

§4 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4.1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的运营情况

4.1.1 对报告期内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的说明

1.不动产项目基本情况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包括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项目（以下简称生物质能源项目）、北京首钢

餐厨垃圾收运处一体化项目（一期）（以下简称餐厨一期项目）以及北京首钢鲁家山残渣暂存场项

目（为生物质能源项目的配套设施）3 个子项目，涵盖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厨余垃圾收运处置等

业务。其中：生物质能源项目已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为期 28 年（2014 年-2041 年）的《垃

圾处理服务协议》，自 2014 年 1 月并网运营；餐厨一期项目自 2017 年 9 月开始运营；北京首钢鲁

家山残渣暂存场项目（为生物质能源项目的配套设施）自 2018 年 6 月开始运营。

2.不动产项目收入及成本费用的主要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本不动产项目主要业务包括生活垃圾处理服务、厨余垃圾收运处置服务、电力销

售等。其中，生物质能源项目主要处理来自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等主要区域的经分类的

其他生活垃圾，收取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费，上述区域其他生活垃圾的处理，最终以北京市生活垃

圾处理设施主管单位的调度为准。餐厨一期项目主要处置北京市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的非居民厨

余垃圾，取得厨余垃圾收运处置费。本不动产项目通过向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销售电力取得电费

收入，售电电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

801 号)的有关规定，不动产项目每吨垃圾折算上网电量不超过 280 千瓦时的部分，执行全国统一

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其中：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补贴（即省补）0.1 元，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即国补）0.1902 元），其余上网电量执行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35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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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税）。

本不动产项目营业成本及费用主要是运营管理成本、折旧及摊销、利息支出（主要为北京首

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有息负债计提的利息费用）等。

3.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情况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稳定，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未发现设备存在影响机组正常

运行的情况，不动产项目按照行业规范要求定期进行设备检修及设备检测工作。报告期内，基金

管理人会同运营管理机构积极协调垃圾来源，推动不动产项目垃圾处理量、发电量及结算电量同

比增加，同时，报告期内，由于北京市厨余垃圾处置能力稳步提升，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本不

动产项目的厨余垃圾收运处置量及收运处置单价均出现同比下降情况。

4.1.2 报告期以及上年同期不动产项目整体运营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方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6年 3月31

日)

上年同期

(2025年1月1

日至2025年3

月31日)

同比（%）

1
生活垃圾处理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居民日常生活及为生

活服务活动中产生的经

分类的其他生活垃圾进

行处置的数量

万吨 25.39 21.62 17.44

2
生活垃圾处理

产能利用率

企业实际的生活垃圾处

理水平与设计处理能力

的比率，实际生活垃圾处

理量/设计处理量

% 0.25 0.22 17.44

3 发电量
发电机在一定时间生产

的电能数量
万千瓦时 10,904.82 10,270.92 6.17

4 结算电量

发电企业与购电公司按

照双方签署的合同，在一

定结算周期内实际进行

电费结算的电量

万千瓦时 8,989.64 8,303.68 8.26

5
等效利用小时

数

发电设备在不同负荷下

的实际运行时间按照一

定的方法折算成相当于

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的运

行时间，发电量/额定装

机容量

小时 1,817.47 1,711.82 6.17

6
厨余垃圾收运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通过专门的收运车辆和

人员，对产生的厨余垃圾

进行收集和运输的数量

万吨 1.06 1.11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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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厨余垃圾处置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行

处理和处置的数量

万吨 1.23 1.45 -15.30

8
厨余垃圾日均

收运量

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天

收集运输的厨余垃圾的

数量，厨余垃圾收运量/

自然天数

吨/日 118.24 123.00 -3.87

9
厨余垃圾日均

处置量

指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

天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

行处理和处置的数量，厨

余垃圾处置量/自然天数

吨/日 136.46 162.00 -15.77

10
生活垃圾处理

服务费单价

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服

务费
元/吨 173.00 173.00 -

11
厨余垃圾收运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收运价

格
元/吨 455.35 479.00 -4.94

12
厨余垃圾处置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处置价

格
元/吨 277.50 327.00 -15.14

4.1.3 报告期及上年同期重要不动产项目运营指标

不动产项目名称：序号：1 项目名称：首钢生物质项目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2026 年

1 月 1日至

2026年 3月31

日)

上年同期

(2025年1月1

日至2025年3

月31日)

同比（%）

1
生活垃圾处理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居民日常生活及为生

活服务活动中产生的经

分类的其他生活垃圾进

行处置的数量

万吨 25.39 21.62 17.44

2
生活垃圾处理

产能利用率

企业实际的生活垃圾处

理水平与设计处理能力

的比率，实际生活垃圾处

理量/设计处理量

% 0.25 0.22 17.44

3 发电量
发电机在一定时间生产

的电能数量
万千瓦时 10,904.82 10,270.92 6.17

4 结算电量

发电企业与购电公司按

照双方签署的合同，在一

定结算周期内实际进行

电费结算的电量

万千瓦时 8,989.64 8,303.68 8.26

5
等效利用小时

数

发电设备在不同负荷下

的实际运行时间按照一

定的方法折算成相当于

满负荷运行状态下的运

行时间，发电量/额定装

小时 1,817.47 1,711.82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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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

6
厨余垃圾收运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通过专门的收运车辆和

人员，对产生的厨余垃圾

进行收集和运输的数量

万吨 1.06 1.11 -4.13

7
厨余垃圾处置

量

指在一定时间和区域内，

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行

处理和处置的数量

万吨 1.23 1.45 -15.30

8
厨余垃圾日均

收运量

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天

收集运输的厨余垃圾的

数量，厨余垃圾收运量/

自然天数

吨/日 118.24 123.00 -3.87

9
厨余垃圾日均

处置量

指在一定区域内，平均每

天对收集的厨余垃圾进

行处理和处置的数量，厨

余垃圾处置量/自然天数

吨/日 136.46 162.00 -15.77

10
生活垃圾处理

服务费单价

每吨生活垃圾的处理服

务费
元/吨 173.00 173.00 -

11
厨余垃圾收运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收运价

格
元/吨 455.35 479.00 -4.94

12
厨余垃圾处置

平均单价

每吨厨余垃圾的处置价

格
元/吨 277.50 327.00 -15.14

4.1.4 其他运营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项目公司确认国补电费收入 1,202.96 万元，占项目公司营业收入的 11.91%；确

认省补电费收入 632.47 万元，占项目公司营业收入的 6.26%。报告期内，项目公司未收到国补电

费回款，收到省补电费回款 797.69 万元。

4.1.5 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经营风险、行业风险、周期性

风险

本不动产项目经营风险、市场风险、上网电价国补收入部分延后收到的风险、生活垃圾处理

服务费部分延后收到的风险等与不动产项目相关的风险及缓释措施请查阅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2025 年第 4 号）。

此外，由于北京市厨余垃圾处置能力稳步提升，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本不动产项目厨余垃

圾收运处置单价及收运处置量均有波动风险。

4.2 不动产项目运营相关财务信息

4.2.1 不动产项目公司整体财务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末金额（元） 上年末金额（元） 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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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资产 905,373,047.36 894,676,096.62 1.20

2 总负债 1,444,496,426.82 1,431,529,664.90 0.91

序号 科目名称 报告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比例（%）

1 营业收入 101,007,326.37 88,713,822.23 13.86

2 营业成本/费用 103,289,304.70 94,827,914.61 8.92

3 EBITDA 37,938,991.11 32,806,371.46 15.65

4.2.2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负债科目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报告期末金额（元）上年末金额（元） 较上年末变动（%）

主要资产科目

1 应收账款 414,662,254.71 375,133,724.49 10.54

2 固定资产 403,331,077.85 421,117,454.42 -4.22

主要负债科目

1 长期应付款 1,277,766,551.74 1,277,766,551.74 0.00

4.2.3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收入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月

31日 金额同比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 入 比 例

（%）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收入比例

（%）

1 发电收入 46,978,035.92 46.51 42,040,339.88 47.39 11.75

2 生活垃圾处理收入 44,198,246.45 43.76 34,608,978.33 39.01 27.71

3
餐厨垃圾收运及处

置收入
7,787,637.18 7.71 9,485,636.53 10.69 -17.90

4 其他收入 2,043,406.82 2.02 2,578,867.49 2.91 -20.76

5 营业收入合计 101,007,326.37 100.00 88,713,822.23 100.00 13.86

4.2.4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营业成本及主要费用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构成

本期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3

月31日 金额同

比（%）

金额（元）

占该项目总

成本比例（%） 金额（元）

占该项目

总成本比

例（%）

1 运营管理成本 60,755,672.79 58.82 55,728,346.16 58.77 9.02

2 折旧及摊销 17,970,749.48 17.40 16,309,605.34 17.20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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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息支出 22,238,052.81 21.53 22,275,039.11 23.49 -0.17

4 其他成本/费用 2,324,829.62 2.25 514,924.00 0.54 351.49

5 营业成本/费用合计 103,289,304.70 100.00 94,827,914.61 100.00 8.92

注：1.利息支出主要为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对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有息负债计提的

利息费用，属于内部利息费用，在基金合并层面抵消，不影响基金合并层面利润。

2.本期其他成本/费用同比增加约 181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集中支付当期项目保险费，而上

年同期项目保险费主要集中在二季度支付所致。

4.2.5 重要不动产项目公司的财务业绩衡量指标分析

项目公司名称：序号：1 公司名称：北京首钢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序号 指标名称
指标含义说明及计算公

式
指标单位

本期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上年同期

2025年1月1日至

2025年3月31日

指标数值 指标数值

1 毛利率
毛利率=毛利/主营业务

收入
% 22.24 18.89

2
息税折旧摊销

前利润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营

业收入
% 37.56 36.98

4.3 不动产项目公司经营现金流

4.3.1 经营活动现金流归集、管理、使用以及变化情况

不动产项目公司现有银行账户 3 个，均按照资金监管协议约定，开立在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并接受招商银行的监管。

不动产项目公司运营收入归集账户主要接收不动产项目运营收入及其他收入资金，支付不动

产项目相关的各项税费及费用，按照约定偿付项目公司往期债务、定期向资金运作账户划付运作

资金等。不动产项目公司资金运作账户主要接收运营收入归集账户划转的资金，用于债务清偿、

分配股东红利、支付运营管理服务费、支付大修资金、进行合格投资等相关货币资金支出。不动

产项目公司一般户为基金成立后新开立账户，按照北京城管委相关要求，需单独开立银行账户，

用于门头沟区厨余垃圾处理服务费的收款。

基金成立以来，不动产项目公司日常收款于运营收入归集账户、一般户中进行。资金支付方

面，建立“三级审批”机制，由项目公司、基金管理人、监管银行分别对其真实性、适当性进行

审查，审批通过后，发起网托付款申请，公司财务负责人对审批流程及相关信息进行复核，递交

监管银行再次审核，审核通过后，资金划转成功。

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总流入为 7,163.03 万元，主要为电费及厨余垃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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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处置费回款。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不动产项目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为

6,013.48 万元，主要为支付给运营管理机构的运营管理费及项目相关税金保险等费用。经营活动

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增加 1,129.88 万元，主要系支付的运营管理费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4.3.2 来源于单一客户及其关联方的现金流占比超过 1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主要现金流来源方为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及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经营

现金流入合计占比为 87.30%。报告期内，不动产项目公司收到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费主要来源

于电力用户及相关财政补贴，定价标准依据《购售电合同》及《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

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具有稳定的持续经营能力。目前，项

目公司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签订的《购售电合同》合同周期为 3 年（2025 年-2027 年）。报告

期内不动产项目公司收到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厨余垃圾收运处置费 2,056.01 万元，占

比较高的主要原因为回款金额主要对应账期为 2024 年度全年，项目公司于报告期内中标石景山区

非居民垃圾处理项目并与北京市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签订相应垃圾收运及处理协议，协议期

限为 2年（2026 年至 2028 年）。

4.3.3 对报告期内发生的影响未来项目正常现金流的重大情况与拟采取的相应措施

的说明

报告期内，因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相关安排因素，项目公司对应的生活垃圾处理费暂未实

现回款，该事项对项目未来正常现金流存在一定影响。

为保障项目现金流稳定，基金管理人已通过正式函件催告、现场沟通对接等方式积极开展款

项催收工作。后续将联合运营管理机构持续主动与主管部门保持密切沟通，全力加快款项回款进

度；同时将灵活运用保理融资、积极申请国债资金等多元化方式拓宽资金渠道，缓解项目资金压

力，切实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

§5 除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的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不动产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之外

的投资组合的比例（%）

1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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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货币资金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7,164,843.48 100.0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57,164,843.48 100.00

5.2 其他投资情况说明

无。

§6 回收资金使用情况

6.1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使用有关情况说明

原始权益人首钢环境净回收资金 75,431 万元，计划用于北京首钢新能源发电项目（生活垃圾

二期）及永清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一期）。报告期内，首钢环境实际未使用回收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首钢环境净回收资金余额为 65,381 万元。

§7 不动产基金主要负责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

或投资管理年限

不动产项目运营或

投资管理经验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邢薛程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5 年 5

月 16 日
- 5 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多项仓储物流

项目运营管理工作

管理学学士学

位，具有五年

以上不动产项

目运营管理经

验。曾供职于

烟台传化公路

港物流有限公

司、滕州传化

公路港物流有

限公司、青岛

传化公路港物

流有限公司。

现担任中航基

金管理有限公

司不动产投资

部基金经理。

宋文雪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5 年 7

月 16 日
- 5 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多项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固废投资

项目运营管理工作。

学士学位，高

级会计师，具

有五年以上不

动产项目运营

管理经验。曾

供职于中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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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北京分

所、北京首创

环境投资有限

公司。现担任

中航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不动

产投资部基金

经理。

刘荣
本基金的

基金经理

2025 年 12

月 17 日
- 5 年以上

除管理本基金外，曾

参与多项不动产项

目、租赁住房类

REITs 等产品的投

资管理工作。

硕士研究生，

具有五年以上

不动产项目投

资管理经验。

曾供职于北京

融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中

联前源不动产

管理有限公

司。现担任中

航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不动产

投资部基金经

理。

注：不动产项目运营或管理年限的计算标准，依据基金经理之前参与不动产项目运营或投资管理

项目或产品的具体时间核算。

§8 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100,000,000.00

报告期期间不动产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

报告期期末不动产基金份额总额 100,000,000.00

§9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不动产基金情况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

不动产基金份额
65,726.00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

不动产基金份额
65,726.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不动产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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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占总份额比例（%）

注：期间申购/买入总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期间赎回/卖出总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10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2026年 2月 4日，本基金管理人发布《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自 2026 年 2 月 2 日起，宋鑫担任公司督察长职务。

§11 备查文件目录

11.1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证监会批准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文件

2. 《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 《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 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5. 报告期内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规定媒体上披露的各项公告

11.2 存放地点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 1 号院亚洲金融大厦 D 座第 8 层

801\805\806 单元。

11.3 查阅方式

1. 营业时间内到本公司免费查阅

2. 登录本公司网站查阅基金产品相关信息：www.avicfund.cn

3. 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垂询：400-666-2186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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